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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台主持傑斯被加控四項煽動罪

警方國安處昨日在港島區拘捕一名
52歲男子，涉嫌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
為」 罪，違反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
行條例》第10條。據了解，被捕人為傑
斯，今日在西九龍裁判處提堂。國安處
已就此案先後拘捕六人。

發起所謂「助學」 涉及「台獨」
傑斯與妻子曾碧雲及女助理利寶

麗，涉嫌違反國安法 「以金錢或者其他

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 及 「處理已知
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
財產」 （俗稱「洗黑錢」），去年11月21
日被警方拘捕，據悉與其發起的 「千個
爸媽，台灣助學」 籌款計劃有關，該計
劃涉資助逃亡到台灣的人。三人經帶署
扣查後，其中傑斯和利寶麗獲准以20萬元
保釋，曾碧雲則獲准以15萬元保釋候查。

警方國安處經進一步調查，本年1月
25日再拘捕兩男一女。消息稱，有人透

過計劃籌得逾千萬港元，但私吞了近700
萬元投資股票。而該計劃與台灣聯絡的
對口組織，有涉及 「台獨」 組織，國安
處遂展開追查。

節目推銷眾籌 資助逃台暴徒
據悉，被捕三人年齡介乎28歲至58

歲，涉及香港國安法 「以金錢或者其他
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 及 「處理已知
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

財產」（洗黑錢）罪名。消息指，警方調查
後發現涉案款項曾流經三人銀行戶口。

去年2月22日，傑斯在節目《不上頻
道》中介紹 「千個爸媽，台灣助學」 眾
籌計劃，集資資助逃往台灣的黑暴分
子，並自稱為促成計劃，曾親自到台灣
與其他組織接洽，以及制定意向書，當
時他介紹稱，該計劃涉及五至六個組
織，當中四至五個為台灣組織，一個是
香港組織，又稱已知會 「612抗爭基金」

相關計劃。他聲稱，民進黨及陸委會都
知道有 「千個爸媽」 計劃。傑斯又聲
稱，期望有1000個家長，每人每年捐款
約2500港元。去年八月他再拍片，宣布
更改捐款模式，捐款人只需把收據拍
下，其後會刪除紀錄。

據D100網站介紹，傑斯在香港土生
土長，從事外貿，經營涉及兩地的業務
逾20年，曾在內地開廠，2015年曾表示
「封咪」 ，其後仍繼續主持節目。

網台D100主持傑斯，昨
日再被警方國家安全處拘
捕。

原名尹耀昇的傑斯與妻
子曾碧雲及助手利寶麗，於
去年11月涉嫌 「以金錢或者
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
家」及 「洗黑錢」，被警方
國安處拘捕。國安處進一步
調查案件後，昨日（7日）
再次拘捕傑斯，落案控以四
項 「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
為」罪，今日提堂。

去年11月涉違國安法被捕 警方國安處昨再扣查

今

日

提

堂

北區醫院增設乳科中心
一站式治療 輪候縮兩周

落馬洲檢值6300萬大麻花 歷來第二大宗
【大公報訊】記者盧建輝報道：

警方根據情報在上周五（5日）於落馬
洲搗破一個大麻花儲存倉庫，檢獲市
值6300萬元大麻花，拘捕一名41歲販
毒集團骨幹成員，今次是警方破獲歷
來第二大宗涉及大麻花毒品案。

探員村屋埋伏 拘41歲骨幹
被捕男子41歲，報稱是一名商

人，在販毒集團中為骨幹成員，涉嫌
「販運危險藥物」 罪名，今日（8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署理高級警
司（刑事）鍾雅倫表示，情報人員早
前接獲情報，指有販毒集團從海外偷
運大批大麻花到香港，利用僻靜村屋
單位儲存。經深入調查後，探員在上
周五展開代號 「勇破」 行動，到落馬
洲米埔新村一間目標村屋外埋伏，其
間發現一名男子從村屋內步出，探員
隨即上前截停，進入村屋搜查，在其
中一個房間發現21個尼龍袋，內藏
456包大麻花、大批真空膠袋和真空包

裝機等毒品包裝工具，檢獲的大麻花
共重280公斤，總值6300萬元。警方
表示，這是歷來檢獲第二大宗的大麻
花案件。

鍾雅倫續稱，雖然在疫情期間娛
樂場所關閉，但仍有不少俗稱 「暗
場」 的樓上酒吧和派對房間非法營
業，毒販仍有渠道出售毒品，此外亦

不排除他們在網上出售。今次涉案的
村屋位處偏僻，儲存大麻花的房間上
鎖，並關上窗戶，24小時開啟冷氣，
防止大麻花氣味外洩。

鍾雅倫說，今次檢獲的大麻花來
自北美洲，大麻花一般比大麻葉含毒
量更高，更容易令吸毒者上癮，對身
體傷害更大。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

▲陳頌詩（左）為病人何女士（右）進
行淋巴水腫治療。 大公報記者吳嘉鈴攝

大掃除叫外傭抹窗 先睇清合約條款

工廈搗無牌酒吧 12越南人犯􀎠聚􀎡

▲傑斯發起 「千個爸媽」
眾籌計劃，聲稱資助逃往
台灣的黑暴分子。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年
近歲晚，家家戶戶忙於大掃除，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提醒僱主，若要求外
傭抹窗，必須留意合約條款，如果窗戶
沒有窗花，外傭有權拒絕。資深家務助
理建議市民，善用 「抹窗神器」 ，避免
手臂以外的身體伸出窗外。

上月中，一名37歲印傭懷疑抹窗期
間，從單位露台失足墮樓。羅致光昨發
表網誌，特別提醒僱主，2017年起外傭
「標準僱傭合約」 已加入有關清潔外窗

的條款，即窗戶除非設於地下、露台或
走廊，否則必須安裝固定或上鎖窗花，
外傭除手臂外，身體其餘部分，也不可
伸出窗台，如果違反有關條款，外傭有
權拒絕要求。

僱主如果違反合約規定，外傭可向
勞工處或勞資審裁處提出投訴，假如外
傭抹窗時發生意外，僱主可能須與保險

公司共同負責向外傭作出賠償。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

兒說，普遍寓所的窗戶，已安裝窗花，
但基於安全考慮，也不要獨留外傭在家
大掃除，「部分外傭一邊工作，一邊講電
話，多一個人在旁，也會安全一些。」

從事家務助理工作17年、工聯會商
業機構及家居服務從業員協會主席傅少
萍提供小貼士，抹窗時絕不可倚着窗戶
或窗花，除手臂以外，身體其他部位不
要伸出窗外，若已安裝窗花，須上鎖或
固定，如果沒有安裝窗花，必須站在地
上清潔窗戶，坊間有不少「抹窗神器」 ，
例如抹窗機械人、抹窗伸縮棒等。

至於窗上的污漬，傅少萍表示，使
用乾抹布和俗稱 「玻璃水」 的清潔劑，
已經足夠有餘。如果窗面上有頑固污
漬，可以加入少許白醋，比例是一份白
醋，四份清水。

▶不少年輕人受煽動參加
黑暴，犯下罪行即潛逃離
港，逃避刑責。

醫院管理局大樓 「遇襲」 ！昨晨8時
20分，位於亞皆老街醫管局大樓內一名姓
陸（60歲）保安員巡邏時，發現出入口鐵
閘被人淋潑紅油，遂翻查 「天眼」 片段追
查，發現約於早上7時35分，有一名身高
約1.7米、穿黑色外套的肥身材男子，將
手持的油漆潑向鐵閘後逃走。事件已報
警，警方正緝捕滋事者及調查動機。

大公報記者盧建輝

黑衣男淋紅油 醫管局報警

【大公報訊】記者吳嘉鈴報道：北
區醫院增設新界東醫院聯網乳科中心，
由於不少乳房病人求診後就須墮入遙遙
無期的等候及轉介期，尤其乳房病人在
求診其間，除身體不適外，亦須承受心
理壓力，專科醫生指，病人現時於中心
求診可省去約兩周的輪候時間，病人亦
毋須再 「走來走去」 。有乳房病人形容
過去於公立醫院，遞交轉介信後往往一
等就是一、兩個月時間，但幸好復發後
被轉介至乳科中心治療，至今已大致康
復。

病人：心理壓力無咁大
60歲的何女士表示，於2001年確

診患上乳癌，當遞交轉介信後，往往一
等便是一、兩個月時間，形容自己每日
是 「望天打卦」 。其後於2019年發現左
手上肢水腫，曾先後轉介至多家未能提
供相關服務的醫院，最後才到北區醫院
求診，直至上年10月，開始在中心接受
淋巴水腫護理服務， 「原先好徬徨，隔
20年突然腫到豬手咁，真係好彩來到中
心，環境好好，可以慢慢做，同姑娘傾
下，心理壓力無咁大」 。

「有咩唔妥，所有乳房疾病問題都
可以包晒，病人只要返來就得，呢個就
是中心概念」 。新界東醫院聯網乳腺外
科服務主任蔡綺琪表示，過去10年，乳
房新症數量增加13%，每年收到約
2600個轉介新症，當中乳癌病人不少是
在職中年女性或家庭主婦，確診後須承

受身心壓力，故中心提供適切的平台，
包括一站式跨專科服務，包括外科、腫
瘤科、整形外科等會一同討論治療方
案，病人會於同日得悉治療安排，省去
繁瑣的轉介期。

新界東醫院聯網乳腺外科顧問護師
陳頌詩表示，病人於遞交轉介信後12個
工作天內，便會安排會面，其後會提供
一站式的檢查及問診服務。她亦指，乳
癌病人需面對漫長的康復之路，當中大
部分病人會出現淋巴水腫問題，故中心
提供全面淋巴水腫治療評估及服務，若
保守性治療失敗，則可由院內的整形外
科接手，提供一站式後續服務。

新界東醫院聯網乳科中心設有九間
診症室及護士分流診所，建造費用由已
故吳月齡女士透過北區醫院慈善信託基
金慷慨捐贈，於上年九月起分階段投入
服務，預計每年服務人次達15000人
次。

【大公報訊】記者盧建輝報
道：警方搗破無牌樓上酒吧！新
界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前晚根
據線報，到葵涌一工廈拘捕一名
越南籍男酒吧負責人及11名越南
酒客，同涉禁業令和限聚令，檢
獲總市值約5000元的酒類。

一名女子揭無身份證
行動中，36歲越南籍男負

責人涉嫌 「無牌售賣酒類飲品」
及 「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
用途」 被捕，他同時涉嫌違反
《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
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章），警員會向他作出檢
控。行動中，警方共檢獲四支紅
酒，五支烈酒及約320罐啤酒，
總市值約5000元。

另外，七名越南籍男子及四
名外籍女子（27至47歲），則
涉嫌 「在沒有領有酒牌的處所飲
酒」 被捕，其中一名37歲女子沒
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亦涉嫌
「在香港非法入境後未得入境處
處長授權而留在香港」 被捕。他
們同時涉嫌違反 「禁聚令」 （第
599G章），警員遂向他們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被捕男女稍後
被帶署扣查。

根據香港法例第109章應課
稅品條例第17（3B）條及第
109B章應課稅品（酒類）規例
第25A條，處所負責人須領有有
效酒牌，才可售賣及提供任何酒
類給顧客在場所飲用，否則可被
警方拘捕，一經定罪，最高可罰
款100萬元及監禁兩年。

▶警方在葵
涌一工廈搗
破無牌樓上
酒吧，拘捕
一名越南籍
男酒吧負責
人，及11名
同鄉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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